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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日本东山薄膜株式会

社（以下简称“日本东山”）于 2015年 12月在深圳签署了《合作协议》（以下简

称“协议”或“本协议”），拟引入其先进的涂布生产技术与品质管理系统，在公

司常州电子功能材料产业基地投资建设生产许可产品的涂布工厂。 

日本东山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15 年 12 月 1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日本东山薄膜株式会社签署合作协议的议案》。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1、协议对方：日本东山薄膜株式会社，是一家拥有近 70 年历史的世界知名

涂布企业，在日本拥有三家涂布工厂，在中国、韩国等地设有分支机构，产品范

围涵盖偏光片功能膜、保护膜及触摸屏相关功能薄膜等。 

2、住所：名古屋市守山区大字中志段味字曲畷 2460番地-1 

3、代表取缔役: 松原 茂 

4、成立日期：1949年 5月 

5、注册资本：1,087,000,000 日元 

6、业务内容：工业用薄膜的加工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日本东山将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产品技术许可给我公司使用，我公司可使

用相关技术以制造、销售、使用、进口、出口许可产品。 

2、我公司在江苏常州设立全资子公司，用于在常州电子功能材料产业基地



中投资建设生产许可产品的涂布工厂，日本东山将为该新工厂的设计、建设、运

营提供技术支持与技术服务。 

3、许可产品包括偏光片功能膜、保护膜及触摸屏相关功能薄膜等。 

4、我公司向日本东山支付许可产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许可费，不同

产品收费标准不同，双方在产品进入销售前另行协商具体收费标准。 

5、协议有效期最长为 21 年，每个许可期为 7年，到期续展。 

6、违约责任：如一方违反合作协议项下的约定或义务，违约方应负责赔偿

非违约方因该等违约行为而可能遭受的直接的和实际的（但非从属或间接的）损

失、损害、费用、开支、责任或索赔。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拟新设立全资子公司用于生产合作协议中许可的产品，由于涂布生

产线建设需要时间，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指标产生重大影响，长期

将有利于推动我公司业务转型升级战略的顺利实施。 

2、在常州电子功能材料产业基地一期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积累了精密涂

布生产线的建设、运营经验，与境内外涂布设备生产商及知名涂布企业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并吸纳、培育了一批专业人才，为协议实施奠定了基础。 

3、精密涂布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公司短期内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将存在

经营管理、人力资源等方面的风险；本次获得许可的技术均为国内首次引入，技

术消化吸收需要一定过程且存在一定难度。为主动防范上述风险，公司将积极推

进与日本东山的全面合作，健全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搭建高标准的规范化质量控

制体系，并加强在人力资源建设方面的投入。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